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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生產及本集團所涉
及若干訴訟之最新消息

本公佈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之要求而發表。

大陶精密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就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
三日起暫停買賣，並謹此澄清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暫停生產以待二零零
三年四月將廠房遷往上海而發出本公佈。

台灣及中國廠房遷往上海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發出之第三季度報告（「第三季度報告」），本集團
之台灣廠房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底停產，並遷往中國，而本集團亦計劃進一步提高中國
廠房之生產能力，以增加市場佔有率，並藉遷廠而降低生產成本。

本集團一直致力開發中國光纖元件市場。本集團之中國廠房（「龍華廠房」）為加工工場，
位於中國海關指定之自由貿易區  —  深圳龍華。由於本集團大部份客戶以台灣為基地，
因此雖然內銷原先並非本集團主要考慮因素，惟本集團之製成品直接內銷受到規限，而
該自由貿易區內可使用之廠房面積亦有所限制。倘本集團在中國不斷擴展，則顯而易見，
本集團必須在中國建立地位，成為一家中國當地之公司。

在龍華廠房暫時停產之前，本集團將製成品由中國運送至主要以台灣為基地之多名客戶。

為進一步利用光纖元件在中國內銷之需求，董事現正於自由貿易區以外之地區物色合適
廠址，並可能成立合資公司，將生產本地化，從而更有效進軍中國內地市場。此外，按
本集團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度報告所述，龍華廠房之主要業務乃為台灣廠房之產品進行打
磨。將龍華廠房遷至上海，配合在台灣之生產線，可確保生產過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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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廠房

根據第三季度報告及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發出之公佈所述，本集團現正籌備在上海以
合資公司形式成立新廠房（「上海合資公司」），將台灣及龍華廠房之生產線遷往上海合資
公司之新廠房。經整合後，本集團不但解決人手過剩問題，同時亦減低其他成本。為籌
備遷廠，本集團約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暫停龍華廠房之營運。換言之，自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起至上海新廠房開始投產之日（預期為二零零三年四月）期間，除與台灣之工業技術
研究院（「技術研究院」）在台灣進行若干提高生產效率之研發項目外，本集團之生產業務
暫時停止。

董事獲悉本集團已加快添置新機器、辦理清關手續及搬運機器等物流程序，以便配合上
海廠房於二零零三年一月正式投產。然而，由於物流程序及清關手續所需之時間較預期
長，故現時預期上海廠房須延至二零零三年四月方可投產。

暫時停產對本集團之影響

目前，本集團仍會向客戶進行銷售。本集團已就遷廠事宜向客戶發出通告，並於二零零
二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之過渡期間儲存充裕存貨。二零零二年下半年之銷售收益
維持穩定，每月平均超過850,000港元。

此外，按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發出之公佈及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發出之通函所述，
本集團預期於過渡期間因授出本集團之技術權而向深圳市威誼光通技術有限公司（「威誼」）
收取技術權費用，因而取得收益。

當本集團股份首次公開上市時，陶瓷套圈之每月總產量約為600,000件。龍華廠房於停產
及搬遷前之每月產量約為350,000件。按第三季度報告所述，本集團之生產活動當時全部
在中國進行。上海廠房方面預期將於二零零三年四月開始每月生產750,000件，並於二零
零三年七月增至1,500,000件。因此，暫時停產對本集團之陶瓷套圈產量有正面影響，由
二零零二年十月之600,000件增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之750,000件，再增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之
1,500,000件。

按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發出之通函所述，本集團可優先購買威誼生產之陶瓷
套圈。由於本集團之主席兼執行董事成清波先生同時為威誼之全資實益擁有人，因此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威誼為本集團之關連人士。然而，威誼並非本集團成員公司。有關
可優先購買威誼產品之安排將保證本集團之上海廠房於二零零三年四月投產前有另一陶
瓷套圈之供應來源。威誼預期將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初開始每月生產350,000件，並於二零
零三年六月增至750,000件。遷廠往中國將使本集團之總產量（包括威誼之產量）由950,000
件增至2,250,000件。產量增加而生產成本下降，為本集團帶來重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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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暫時停產乃控制成本以獲取長遠利益之臨時措施。憑藉熟練之技術，加上不斷進
行研發工作，本集團具備充足條件將技術權授予策略性夥伴。此外，本集團已為過渡期
準備足夠存貨，直至上海恢復生產為止。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合
共約2,000,000件套圈存貨。另外，本集團現正與財務顧問商討，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底前
落實配售新股之條款。倘配售成功，將為本集團籌集約16,000,000港元。該等活動有助本
集團於恢復生產之前維持業務。董事認為暫停生產及遷廠並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
財政狀況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集團所涉及訴訟之最新消息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之通函所述，董事指出本公司在台灣的附屬公司大
陶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陶」）自二零零二年十月起牽涉入數宗台北地方法院的
訴訟內。

在已披露的控告兩家租賃公司總額為32,894,050元新台幣（約7,831,900港元）之訴訟中，其
中一宗之債務已獲償付約24,426,000元新台幣（約5,815,700港元）並告完結，另外一間租賃
公司已同意在確定付款方案前暫停強制執行法律程序，而台灣大陶尚欠該公司8,468,050
元新台幣（約 2,016,2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台灣大陶之債務總額為
155,569,067 元新台幣（約37,040,200港元）。本公司正積極重組銀行債務，以尋求解決該
等申索，包括繼續支付利息及延遲償付本金。目前，台灣大陶每月支付之利息約為580,000
元新台幣（約138,000港元）。董事認為經適當處理仍可能產生對本公司有利之結果。此外，
本集團仍繼續聘請一間台灣律師事務所就此繼續提供意見。根據本公司與威誼於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訂立之技術權協議，所得款項之一半，合共2,500,000美元（19,500,000
港元）將用作償還台灣及香港銀行貸款。倘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底前配售成功，預計所得款
項16,000,000港元其中約4,000,000港元將用作支付本集團重組債務後之利息。

按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發出之公佈所披露，先前可換股債券部份所得款項27,400,000港
元已用作支付銀行債務。此舉成功阻延台灣銀行向台灣大陶發出之若干傳票，並有助其
與銀行商討債務重組。

有關傳票之和解

有關本公司就金英融資（香港）有限公司（「金英」）申索支付其財務顧問費合共845,970港元
收到高等法院傳票而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刊發之澄清公告，董事欣然公佈金英與
本公司已商定同意作出命令形式和解，目前一份經雙方同意之傳票已在起草，以於二零
零三年二月二十日或之前和平解決該項索償。本公司將動用內部資金以向金英支付欠款。

本集團財政狀況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4,700,000港元現金存放於銀行。於發出本公
佈當日，本集團之現金水平降至2,800,000港元（包括向金英支付欠款）。本集團正積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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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顧問磋商有關籌措資金之事宜。按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向股東寄發之通函所述，
本集團計劃並與財務顧問商討可能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進一步配售股份，以籌
集款項償還債務。倘計劃成功，則會為本集團集資約16,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流動負債總額約為67,000,000港元。於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 202,0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則為
107,766,000港元。

結論

上述整項重組計劃對本集團有長遠正面作用，將大大促進本集團業務發展。董事認為，
本集團現時及日後均會維持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26條所規定之營運水平。當上海廠房正
式投產或本公佈所述之預期時間表再度出現延誤時，本公司將另行發出公佈。

本公司各股東及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暫停買賣，以
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由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
十分起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大陶精密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董大勇

香港，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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